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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13:00 

二、现场会议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北京南路 189 号公司国际会

议中心 

三、会议议程：  

（一）介绍来宾及股东到会情况； 

（二）审议议案： 

1、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公司与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公司控股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4、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 

（四）现场投票表决； 

（五）选举计票人与监票人并进行现场计票； 

（六）监票人宣布现场计票结果； 

（七）征求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现场表决结果是否有异议； 

（八）通过交易所系统统计现场及网络投票合并的最终结果； 

（九）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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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2 年度，因经营需要，公司（含分子公司）向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特变

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含分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集团）采购或委托加工产品；

接受特变集团提供的工程劳务、大宗物资采购、运输装卸等服务；公司向特变

集团销售变压器、线缆、动力煤（不含运输）、零星材料等产品，提供零星工程

劳务等服务；特变集团租赁公司部分厂房、机加工设备以及办公楼、员工宿舍

等，上述业务构成公司与特变集团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胡述军 

注册资本：7,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30 号 

主要股东：自然人张新是特变集团第一大股东，持有特变集团 40.08%的股

权。 

特变集团及下属企业主营业务：变压器配套制造服务、资源开发、运输及

贸易服务、货物仓储及配送、房地产业务等。 

特变集团（母公司）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766,069.59   716,434.20  

净资产  313,316.01   258,711.23  

 
2021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7,243.06   72,882.73  

净利润  24,604.79   13,5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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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特变集团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特变集团持有公司

11.81%的股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四）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特变集团发生的交易构成公司

的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特变集团均能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未出现

违约情形。特变集团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不

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与特变集团签署了《产品采购及委托加工框架协

议》、《产品销售框架协议》、《工程施工服务框架协议》、《采购大宗物资、运输

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一年，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经

双方签字盖章成立，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交易事项后生效。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与特变集团签署了《办公楼、宿舍、厂房及设备租赁框架协议》，

租赁期 3 年，自 2022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经双方签字盖章

成立，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交易事项后生效。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

定价政策如下： 

（一）公司向特变集团采购、委托加工产品的关联交易 

1、交易内容及预计金额 

2022 年度，因经营需要，公司从特变集团采购或委托加工变压器油箱、铜

件、其他变压器组件、配件、辅助件、工装工具，采购控制柜、开关柜、端子

箱等产品，预计金额不超过 9.50 亿元。在进行交易时，双方签署具体合同。 

2、定价原则 

（1）变压器油箱价格：变压器油箱价格=（钢材单价+加工费）×结算重量 

①钢材单价： 

公司分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变压器厂油箱钢材价格按照新疆八

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相应钢板规格销售调价表价格为准，以派工单当天的钢材

价为结算价。 

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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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箱钢材价格，按照派工当日鞍钢 10mm 厚 Q235B 钢材执行的价格确定(如油箱

10mm 厚钢板有特殊要求，材质为 Q235C/D/E 或 Q345B/C/D/E 等特殊材质，则单

台油箱钢板结算价格按照鞍钢公示基价价格表中的加减政策执行)。 

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油箱钢材价格，按照产品交

货期上月“我的钢铁网”相应普板规格平均价确定。 

②加工费，按照公司所在地劳务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③特变集团根据公司指定品牌或指定供应商选用油漆、无磁钢板等材料，

根据公司要求，增加特殊处理工序，公司按照材料使用量及增加的加工量给予

产品价格补差。 

（2）铜件产品价格：铜件价格=铜材成本+加工费。 

铜材成本参考长江现货铜价格确定，加工费参考当地劳务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特殊定制产品定制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 

（3）蝶阀、铁芯、导电杆、铭牌、密封件、均压环、绝缘件等其他变压器

配件、附件，工装工具等其他定制产品，控制柜、开关柜、端子箱等产品，根

据产品规格型号，按照公司招标价、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3、交货地点：公司指定地点，产品运输及运输费由特变集团负责。 

4、结算与付款方式：每月 25 日，双方进行对帐，次月 5 日前以现金或银

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或者按照具体合同约定执行。 

（二）公司接受特变集团提供的工程劳务 

1、交易内容及预计金额 

2022 年度，公司将通过招标或竞争性谈判等方式，接受特变集团提供的土

建、工程施工、水电安装等工程劳务，预计金额不超过 6.00 亿元。 

2、定价原则 

具体工程签署具体合同，价格通过招标价、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3、工程款支付 

在签订的具体合同中约定项目进度、具体款项支付、质保金等，工程款按

照具体合同约定支付款项。 

（三）公司接受特变集团提供的大宗物资采购、运输、装卸等服务 

1、交易内容及预计金额 

2022 年度，特变集团为公司提供大宗物资（铜铝等）采购运输一体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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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产品、原材料等的运输装卸等服务，预计金额不超过 4.50 亿元。 

2、定价原则 

（1）采购大宗物资价格，根据长江现货价格或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在具体

合同中进行约定。 

（2）运输费、装卸费等，根据公司招标价或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在合

同期限内，运输价格如遇市场变动，可书面提出调价，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

补充合同。 

3、结算方式 

根据具体合同或订单约定，以现金、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方式结

算。 

（四）公司向特变集团销售变压器、线缆、动力煤（不含运输）等产品 

1、交易内容及预计金额 

2022 年度，特变集团向公司采购变压器、线缆、动力煤（不含运输）、零

星材料，接受公司提供的零星工程劳务等服务，预计金额不超过 4.00 亿元。 

2、定价原则 

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3、结算方式 

根据具体合同或订单约定，以现金、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方式结

算。 

（五）公司向特变集团提供厂房、办公楼、宿舍、设备租赁及零星工程劳

务等服务 

1、交易内容及预计金额 

2022 年度，特变集团继续承租公司部分厂房、机加工设备；因办公需要，

特变集团继续承租公司办公区域，部分员工宿舍，租赁费、管理费、水电汽暖

费等金额预计不超过 0.50 亿元。 

2、定价原则 

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3、结算方式 

根据具体合同或订单约定，以现金、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方式结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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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原则，在董事会审议表决相关议

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特变集团的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

经营所需。上述关联交易能够提升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公司与关联方通过互

相协作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及资源合理配置，故上述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按照招标价或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符合市场

定价原则，交易对方具有履约能力，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请各位股东审议。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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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公司与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2 年度，因经营需要，公司（含分子公司）向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含分子公司，以下统称新疆众和）采购铝合金杆、铝制品、太阳能支架（含

安装）等产品，接受新疆众和提供的劳务服务；公司向新疆众和销售动力煤

（含运输）、变压器、线缆、工业硅、化工原料、工业用水等产品，提供劳务

服务；新疆众和接受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

务公司）提供的存款、贷款、商业票据承兑与贴现、结算、财务和融资顾问等

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新疆众和在公司全资子公司三阳丝路（霍尔果

斯）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理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上

述业务构成公司与新疆众和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孙健 

注册资本：1,347,404,855 元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喀什东路 18 号 

主要股东：新疆众和是 A 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00888，公司是新疆众和

第一大股东，持有新疆众和 32.30%的股权。 

新疆众和及下属企业主营业务：发电、高纯铝、电子铝箔、腐蚀箔、化成

箔电子元器件原料、铝及铝制品、铝合金、炭素的生产、销售；金属支架的制

造、安装及电器设备安装；国内货运代理；集装箱销售等。 

新疆众和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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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323,291.72 1,170,045.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632,162.67 479,569.53 

 
2021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7,399.70 571,71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043.76 35,108.94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是新疆众和的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长张新先生担任该公司董事，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新疆众和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新疆众和发生的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新疆众和均能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应义务，未出现

违约情形。新疆众和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不

会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21年 12月 21日，公司与新疆众和签署了《框架协议》《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供应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协议各

方加盖公章后，并经公司及新疆众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交易事项

后生效。上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向新疆众和采购产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交易内容及预计金额 

2022 年度，公司从新疆众和购买铝合金杆、铝制品、太阳能支架等产品，

接受新疆众和提供的工程、劳务服务，预计金额不超过 6.40 亿元。公司与新疆

众和依据公平原则就上述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供货时间及数量在具体合同

中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定价原则 

（1）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的具体价格根据产品规格型号及采购数量，以长

江现货 A00 铝锭周均价为基础协商确定。 

（2）太阳能支架价格按照招标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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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务按照招标价格确定，或者参考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产品交易价格在具体合同中明确约定。 

3、质量要求 

（1）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等产品质量标准按照国家、行业相关标准执行，

必须满足双方约定标准，包装物应符合国家或行业颁布的包装标准，其他特殊

技术要求以具体交易签订的书面协议为准。劳务必须满足双方约定标准。 

（2）太阳能支架设备必须符合图纸及约定的设计、材料、结构、试验、技

术文件等相关要求。 

4、运输方式及交货地点 

（1）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的运输方式以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为准，运费由

新疆众和承担，交货地点为公司指定地点。 

（2）太阳能支架等产品由新疆众和负责货物的运输并承担运输费用，交货

地点为公司指定地点。 

5、结算方式 

（1）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结算方式：根据具体合同，双方协商确定。 

（2）太阳能支架及劳务结算方式：根据具体合同，双方协商确定。 

（二）公司向新疆众和销售产品、提供零星工程劳务服务的关联交易 

1、交易内容及预计金额 

2022 年度，新疆众和向公司采购动力煤（含运输），变压器、线缆、工业

硅、化工原料、工业用水等产品，接受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预计金额不超过

4.85 亿元。公司与新疆众和依据公平原则就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供货时间

及数量在具体合同中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2、定价原则 

（1）动力煤及运输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2）工业硅、化工原料、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等产品价格按照产品型

号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3）工业用水按照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4）劳务服务按照招标价格确定，或者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产品交易价格在具体合同中明确约定。 

3、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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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力煤需满足新疆众和所要求的热值及质量参数，所供动力煤无石头、

矸石或土、砂、木块等杂物，无自燃、煤灰大等现象，具体以交易发生时签订

的合同、协议或提货单为准。 

（2）工业硅产品质量标准按 GB/T14849.4-2014 工业硅国家标准执行，检

验方法按 GB/T14819.4-2014 执行，具体指标以交易发生时签订的合同、协议或

提货单为准。 

（3）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化工原料等产品的质量标准按照国家、行

业相关标准执行，劳务必须满足双方约定标准。 

（4）工业用水标准以交易发生时签订的合同、协议或提货单为准。 

4、运输方式及交货地点 

（1）动力煤由公司组织运输，运费由新疆众和承担。交货地点为新疆众和

指定地点，途损由公司承担。 

（2）工业硅、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等产品由公司负责运输并承担运输

费用，新疆众和负责卸货并承担相应费用，交货地点为新疆众和指定地点。 

（3）工业用水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以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为准。 

5、结算方式 

（1）动力煤及运输费用：每月 25 日前结算煤量（上月 26 日至本月 25 日

为一个结算周期），双方确认净吨位数，新疆众和于次月 25 日前以银行承兑汇

票方式全额支付货款。 

（2）工业硅的付款方式：新疆众和对货物验收完毕且在收到公司全额有效

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30 日内以电汇方式全额支付货款。 

（3）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化工原料、工业用水等产品及提供工程劳

务的付款方式以具体合同约定。 

（三）财务公司向新疆众和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发生的关联交易 

1、交易内容及预计金额 

（1）存款服务：存款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

协定存款等；存款币种包括人民币及外币。2022 年度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含应

计利息）不超过 10 亿元。 

（2）贷款服务：每日最高贷款余额（含应计利息）不超过 1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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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兑与贴现服务：商业票据承兑与贴现业务。每日承兑与贴现票据余

额不超过 5亿元。 

（4）其他金融服务：结算服务、财务和融资顾问服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

咨询、代理业务等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累计发生手续费额度不超

过 0.1 亿元。 

2、定价原则 

（1）存款利率应不低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型存款利率水平。 

（2）贷款利率应不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型贷款利率水平。 

（3）商业票据承兑与贴现服务收费应不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型

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4）其他金融服务的服务收费应不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型服务

所收取的费用。 

（四）保理公司向新疆众和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发生的关联交易 

1、交易内容及预计金额 

2022 年度，新疆众和将其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公司，由保理公司为其

开展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服务，每日最高融资余额不超过 2亿元。   

2、定价原则 

根据市场费率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且不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原则，在董事会审议表决相关议

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新疆众和的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

经营所需。上述关联交易能够提升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公司与关联方通过互

相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及资源合理配置，故上述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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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按照招标价或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符合市场

定价原则，交易对方具有履约能力，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请各位股东审议。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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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公司控股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概述 

特变电工西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科公司）为公司控股公司特

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保

障西科公司国内外订单顺利交付，确保其经营业务良好开展，缓解经营现金压

力，西科公司继续使用新能源公司银行授信，向银行申请开具分离式保函，总

额为 1 亿元人民币，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决议有效期 2 年，保函具

体期限根据订单需求确定，保函类型主要为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质量保函

等，西科公司使用新能源公司银行授信开具分离式保函的行为构成新能源公司

对西科公司的担保义务。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特变电工西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上林苑四路 70 号 

3、法定代表人：李成 

4、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新能源公司持有其 90.70%股权，新能

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桑欧太阳能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9.30%股权） 

西科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8,140.00 90.70 

新疆桑欧太阳能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860.00 9.30 

合计 20,000.00 100.00 

西科公司股东新能源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股本（万

元） 
持股比例（%）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01,199.62 70.48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61,759.87 14.45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61,759.87 14.45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642.64 0.62 

合计 427,36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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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持有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66.61%的股权。 

5、经营范围：太阳能充电控制器、太阳能逆变器电源、风能逆变器电源、

不间断电源、汽车充电系统及设备、储能设备、柔性输电换流阀及阀控装备、

高低压静止无功发生器、动态无功补偿装置、风电和光伏并网变流装置、大功

率变换器、有源电力滤波器、能源路由器、智能高低压配电柜、预装式变电站

成套设备及其它电力电子装置的生产；太阳能逆变器的授权装配、生产和销售

及售后维修服务；软件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开发，工

业互联网云平台软件开发；能量管理系统开发；工业 APP 开发；太阳能、风力

发电工程及电动汽车智能充电站工程施工；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管理；货物

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制、禁止和须经审批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6、信用等级状况：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西科公司无不

良贷款、逾期担保，信用状况正常。2021年 9月 30日，西科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96.94%，2021 年 1-9 月，西科公司净利润为-9,615.72 万元，不存在影响其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西科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348.05   121,023.29  

负债总额  122,480.88   107,651.9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14,401.16   103,755.97  

资产净额  3,867.16   13,371.32  

资产负债率 96.94% 88.95% 

 
2021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0 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391.21    91,961.69  

净利润 -9,615.72    781.46  

三、担保主要内容 

为保障公司控股公司新能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科公司国内外订单顺利交付，

确保其经营业务良好开展，缓解经营现金压力，西科公司继续使用新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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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授信，向银行申请开具分离式保函，总额为 1 亿元人民币，额度在决议有

效期内滚动使用，决议有效期 2 年，保函具体期限根据订单需求确定，保函类

型主要为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质量保函等，西科公司使用新能源公司银行

授信开具分离式保函的行为构成新能源公司对西科公司的担保义务。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西科公司申请继续使用新能源公司银行授信，向银

行申请开具分离式保函，主要是为了满足西科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缓解其

经营现金压力，有利于西科公司经营业务的良好开展和经营成果的改善，未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西科公司是新能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光伏逆变

器、智能微电网装备等产品制造领域具备一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目前

已中标待履约国内外订单较多，跟踪项目广泛，发展向好，后期经营情况预计

将有改善，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同意西科公司使用新能源公司银行授信，

向银行申请开具分离式保函事宜。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 11月 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11,462.46万

元，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97,735.11 万元，上述数额分别

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60%、

10.60%。增加对西科公司的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21,462.46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87%。（外币按 2021 年 11 月 30 日汇率：1美元=6.3794 人民币；1印度卢

比=0.0850 人民币折算）。 公司无逾期担保。 

请各位股东审议。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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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提升公司法人治理水平，降低运营风险，

促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更充分地

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为公司的稳健发展营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公司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责任人员购

买责任保险（以下统称董监高责任险）。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监高责任险具体方案 

1、投保人：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 

3、赔偿限额：10,000万元/年（具体以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的数额为准） 

4、保险费用：不超过60万元/年（具体以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的数额为准） 

5、保险期限：12 个月（后续每年可续保或重新投保） 

二、申请授权事项 

为提高决策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

述方案框架内办理购买董监高责任险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被保险人范

围、保险公司、赔偿限额、保险内容、保险费用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

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理赔相关的

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今后董监高责任险合同期满时或期满前办理续保或者重新

投保等相关事宜。 

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授权基础上授权公司总裁黄汉杰为本次购

买责任保险事项的授权人士。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有利

于完善公司风险控制体系，保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

人的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议案时，

全体董事已回避表决，相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公

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事项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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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购买董监高责任险对公司的影响 

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购买责任保险有利于完

善公司风险控制体系，提升公司法人治理水平，保护公司及股东利益，在促进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的同时，保障其权益，有

利于公司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请各位股东审议。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6 日 

 

 


